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撤销武汉市章涛涛农业有限公司住所登记处理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阳审撤决字〔2026〕40号

当事人：武汉市章涛涛农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MADCPDD30K
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608号新城阳光国际广场(D地块)B座14层19号房-1
法定代表人：黄先章
成立时间：2024年3月15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园艺产品种植,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园艺产品销售,农业机械销售,农用薄膜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副产品销售,林业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草种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武汉市章涛涛农业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一案，为查清事实，我局对该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经查，具体情况如下：
我局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涉嫌虚假登记市场主体的相关情况，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经调查核实，武汉市章涛涛农业有限公司未在登记地址开展实际经营活动，同时存在冒用申请人住所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行为。
综上所述，武汉市章涛涛农业有限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我局决定撤销武汉市章涛涛农业有限公司2024年3月15日的住所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在收到本《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撤销武汉市章涛涛农业有限公司住所登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接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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